附件1

关于成立华宁县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增效三年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县属各有关单位：
为打赢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增效三年行动攻坚战，确保我县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增效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华宁县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增效三年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现将领导小组成员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成员
[bookmark: _GoBack]副组长：何  眉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成  员：李晓龙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杨  红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李精蕾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姚  松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坝兴伟  县财政局局长
李  飞  县民政局局长
李艳萍  县乡村振兴局局长
董春玲  县医疗保障局局长
毛忠文  县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柯本开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普平珠  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局长
马光磊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陈生记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李学聪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杨  弢  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豆志华  县工商联常务副主席
董红丽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曾亚山  县税务局副局长
李海雁  宁州街道办事处主任
胡  斌  青龙镇人民政府镇长
普安辉  盘溪镇人民政府镇长
李  昶  华溪镇人民政府镇长
王崇江  通红甸乡人民政府乡长
刘妍杉  县农村商业银行行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由杨红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黄后楷和李珂兼任。
二、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一）领导小组主要职责：督促指导各乡镇（街道）、相关部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上级有关规定要求及全县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增效三年行动计划的决策部署，加强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增效行动作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重要任务来抓。统筹推进扩面增效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负责领导小组安排的日常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督促落实领导小组议定事项，及时提出工作意见建议。履行社保服务先锋队职责，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由成员单位相应岗位职责人员自行递补，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不再另行发文。此项工作完成后领导小组自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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